
公司于2005年4月28日以传真及送达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2005年5月9日在沈阳新区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家祯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公司监
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名董事一致
同意通过了如下决议：

1、接受赵家祯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聘任肇广才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2、接受刘思生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马缨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邓边疆先生、梁杰女士认为上述两项聘任程序合法，两位高管

人员符合任职条件，同意上述聘任。
特此公告。

沈阳新区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5月9日

简 历
姓名：肇广才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6年4月24日
籍贯：辽宁省沈阳市 民族；满

职称；高级工程师
1980年8月－－1982年12月 沈阳建工学院 学 生
1983年1月－－1990年6月 沈阳市房产局 沈阳民用建筑设计院
1990年7月－－2003年2月 沈阳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3年3月 至今 联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简 历

姓名：马缨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66年8月27日
籍贯：湖北省随州市 民族；汉族
职称；高级会计师
1985年9月－－1987年7月 大连经济管理学院 学生
1987年9月－－1993年2月 沈阳兴华电器制造公司财务处 会计
1993年3月－－2001年2月 沈阳华新国际有限公司计财部主管会计
2001年3月－－2004年12月 华新国际集团办公室 主管、副经理
2002年11月－－2005年3月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

副总经理、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05－011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05年
4月25日在南京公司总部以通信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于4月20日以传真
方式发出，董事王伟先生、黄君励女士因公出差并请假。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审议，同意本公司以其持有的江苏悦达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21，429，714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南京白下支行， 申请人民币
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已于200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一年。

本公司共持有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72，144，000股， 占该公司总
股份的13.23%，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05－01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持部分悦达投资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日前接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通知主要内容为：自
2005年4月28日起，对本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35，714，286
股法人股解除质押。

2004年9月28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将其持有江苏悦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5，714，286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申请人民币贷
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质押期自2004年10月26日至2005年4月28日。

本公司共持有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72，144，000股， 占该公司总
股份的13.23%，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04－016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说明
本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5年4月30日上午9时在湖南省平江

县天岳经济开发区天岳大道本公司办公楼召开。 大会由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彭
深根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
师、平江县公证处公证员出席了会议。

二、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名，代表的股份数为190，057，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88%，参加投票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其中社会公众
股股东3名，代表股份36000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0.004%。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总的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周达苏担任董事：同意190，01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8%；
彭深根担任董事：同意190，05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9%；
朱错良担任董事：同意190，05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9%；
吴加政担任董事：同意190，03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8%；
邓植林担任董事：同意190，03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8%；
欧阳纯宝担任董事：同意190，03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8%；
李 鹏担任董事：同意190，01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8%；
郑 盈担任董事：同意0股，未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姚晓义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88，040，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8.9%；
李有智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88，040，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8.9%；
马光远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96，02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9.9%；
周益群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88，02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8.9%；
谢泽敏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2，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0.006%，未当选。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其中由职代会产

生两名监事：余荣德、熊礼会
钟德璐担任监事：同意187，051，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8.4%；
周云贵担任监事：同意187，041，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98.4%；
李 滨担任监事：同意195，031，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陈淑玉担任监事：同意1，000，000股， 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0.05%，未当选。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周达苏担任董事：同意1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44%；
彭深根担任董事：同意5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100%；
朱错良担任董事：同意5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100%；
吴加政担任董事：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100%；
邓植林担任董事：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100%；
欧阳纯宝担任董事：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100%；
李 鹏担任董事：同意16，0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表决权的44%；
郑 盈担任董事：同意0股，未当选。
姚晓义担任独立董事：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李有智担任独立董事：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马光远担任独立董事：同意2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72%；
周益群担任独立董事：同意26，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72%；
谢泽敏担任独立董事：同意12，0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0.006%，未当选。
钟德璐担任监事：同意51，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周云贵担任监事：同意41，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李 滨担任监事：同意16，000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表决权的44%。
陈淑玉担任监事：同意0股，未当选。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见

证律师。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委派赖杰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湖南银联律师事
务所关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00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该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证处代表对选票的有效性及表决结果进行了公证。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名确认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平江县公证处出具的《股东大会公证书》。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05—017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30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11人，实到10人，董事李鹏先生委托周达苏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
由董事长周达苏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推选周达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2、由董事长提名朱错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有智先生和姚晓义先生一致认为： 总经理人选的聘任程序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合法有效。 朱错良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能力。
3、由总经理提名吴加政先生为财务总监；
4、讨论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委员会的组成；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达苏
委 员：朱错良、彭深根、邓植林、李鹏、马光远、欧阳纯宝、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有智
委 员：周达苏、周益群、姚晓义、朱错良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姚晓义
委 员：周达苏、朱错良、周益群、李有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益群
委 员：朱错良、吴加政、马光远、姚晓义、欧阳纯宝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过去任职期间，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本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对原董事长彭深根先生、原总经理黄奇先生及全体董
事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4月30日
附简历：
周达苏先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衡阳县新塘公社农技员，衡阳市农行办公室

综合员，衡阳市农行信用合作科副科长并主持工作，衡阳市农行宣教科副科长并
主持工作，衡阳市农行储蓄科科长，农行衡南县支行行长，湖南省农行农业信贷
处副处长并主持工作，湖南省农行农业信贷处处长，衡阳市农行行长、党委书记。
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朱错良先生，195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平江县委委员。 历任共青团梅仙区
委副书记、书记、中共西江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谈胥乡党委书记、中共谈岑区委
副书记、平江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湖南信平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平江县经济
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平江县工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现任湖南天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05—018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05年4月30日下

午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钟
德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推选钟德璐先生为监事会
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过去任职期间，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 本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原监事会召集人张圳元先生及全体监事表示诚挚
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5年4月30日

附简历：
钟德璐先生，1949年出生，大专文化，经济师。 历任平江潜水电泵厂车间班组

长、副主任、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岳阳奥星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天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董事兼奥星泵业分公司总经理， 湖南天一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05－1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煤电价格联动情况的公告
根据上海市物价局颁布的沪价公（2005）010号《关于上海市电网实施煤电价

格联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现将本公司上网电价结构和价格调整情况公告如
下：

一、上网电量、上网电价统一归并情况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 原公司上网电价主要由期货电价和超发电价组成，自

2005年5月1日起，取消超发电价，统一归并为同一个上网电价。 此举使公司原来
按照超发电价结算的电量，今后也统一按照归并后的上网电价结算，较原来的超
发电价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含税上网电价调整情况
上网电价单位：元 ／千千瓦时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调整前电价 调整后电
价

增减幅度（%）
期货 超发 期货 超发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闵行发电厂 81.5 376.00 280.00 404.00 7.45 44.2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35 376.00 280.00 404.00 7.45 44.2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发电厂 35.9 376.00 280.00 404.00 7.45 44.2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市发电厂 14.5 376.00 280.00 404.00 7.45 44.29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0 377.00 280.00 398.00 5.57 42.14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0 388.00 280.00 409.00 5.41 46.07

调整后上网电价自2005年5月1日抄见电量起执行。 此举将有利于公司缓解
因煤炭价格上涨引起的经营压力。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05－1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21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168元
●股权登记日：2005年5月16日

●除息日：2005年5月1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05年5月20日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05年3月28日召开的

本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05年3月29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本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04年度实现净利润396，778，666.03 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5，181，410.04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521，960，076.07 元。依照
《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5，877，757.78 元和法定公益
金52，745，331.53 元后，2004年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余额为403，336，986.76 元。

根据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董事会建议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总股本1，563，505，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1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股。 按上述方案进行拟分配现金股利为
328，336，05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75，000，936.76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2005年5月16日
除息日： 2005年5月17日
红利发放日：2005年5月20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社会公众股个人股东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20%的税率代缴个人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8元； 持社会公众股的机构投资者不代缴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1元；未流通的国有法人股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0.21元。

2.社会公众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持有非流通股的国有法人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1171016
传 真：021－51171019
联 系 人：唐勤华、周金发
七、备查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05－24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 事 项 公 告

2005年5月8日本公司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该院受理
了四川富农微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农公司）起诉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重庆市万州区恒联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恒联公司）和重庆市万州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公司）出资纠纷案。

该案基于1997年9月22日富农公司、万州公司、恒联公司签订了《关于合资经
营开发五桥月亮湾温泉旅游文化村的协议》，该协议约定：以富农公司原独资兴
建的重庆市万州区五桥月亮湾温泉旅游文化村项目的实际总投入为股份基准
（实际总投入包括三方共同认定的前期费用）， 转让40%股份给万州公司、20%的
股份给恒联公司， 股本金的确定以富农公司实际已发生的投资金额约2200万元
为依据，由恒联公司、万州公司共同派人进行审计，经三方认可后，再按资金投入
的具体时间计息（年息率计15%）。富农公司认为协议签订后，万州公司、恒联公司
未依约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此起诉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
被告万州公司继续履行出资合同，并支付出资款24，016，121.00元，并按15%年息
率支付1997年12月2日至2005年3月28日的同期利息；2、判令被告恒联公司继续履
行出资合同，并支付出资款12，658，060.00元，并按15%年息率支付1997年12月2日
至2005年3月28日的同期利息；3、 判令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4、
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该案定于2005年6月7日开庭审理，本公司正积极准备应诉。 有关诉讼进展情
况，本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00五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05－25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关于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股东大会

的决议”，现将本公司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05年6月15日上午：9：00，会期半天；
签到时间：2005年6月15日上午：8：30—9：00。
3、会议地点：重庆市万州区鸽子沟72号本公司办公大楼九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说明案的议案》；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管理办法》；
3、《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调增津贴的议案》。
上述议案有关具体内容见2005年4月23日本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1、2005年6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1、登记办法：国家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受

托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登记；个人股股
东持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受托人需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票帐户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05年6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重庆市渝中区八一路183号谊德大厦十二层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重庆市万州区鸽子沟72号本公司办公大楼八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电话：（023）63801161 87509607
传真：（023）63801165 58245484
邮编：400010（渝中区） 404000（万州区）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八一路183号谊德大厦十二层
重庆市万州区鸽子沟72号
联系人：何小军 王静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权限（包括临时提案）：
注：
1、如果本股东未对会议所议事项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

思表决；
2、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0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449 股票简称：赛马实业 编号：2005－007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05年4
月29日以书面方式由专人送出。公司于2005年5月9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9人，董事朱国广先生因公
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永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兰州大通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详见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兰州大通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449 股票简称：赛马实业 编号：2005－008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兰州大通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05年5月9日召开的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收购兰州大通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127，
779，944.00元收购由兰州市经济委员会托管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兰州大通河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河公司”）合计153，831，721.76元的股份，占大
通河公司股份总额的71.29%。

公司与兰州市经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该股权收购事宜不
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兰州市经委是隶属于兰州市人民政府管辖的行政管理部门。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标的为大通河公司71.29%的股权。
1.大通河公司基本情况
大通河公司始建于1941年，是西北地区建成最早的水泥生产企业，现为甘肃

省水泥骨干企业。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2000]1086号文批复，2001年7月
实施债转股改制为兰州大通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河公司注册资本215，
767，000元，法定代表人许仪纯，办公地址为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镇沙窝村，主营业

务范围：水泥及包装袋、建筑材料的生产、批发零售、房屋租赁。 该公司现拥有一
条700t ／ d、 两条1000t ／ d和一条2500t ／ d新型干法生产线。 该公司现具有年产多品
种、各标号优质“大通河”牌水泥180万吨的生产能力。

2.大通河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大通河公司的股东单位有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五家单
位。 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单位 持股数额（元） 股权比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88，467，213.79 41.00
兰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61，935，312.02 28.7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30，300，000.00 14.0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226，050.59 9.37
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 14，838，457.38 6.88
合计 215，767，033.78 100

2003年兰州市经委分别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单位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并托
管以上71.29%的股权。

3.大通河公司财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通河公

司2004年度、2005年1－3月审计报告，大通河公司财务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末
总资产 705，891，537.95 674，424，100.50
总负债 471，665，360.42 440，583，148.41
净资产 234，226，177.53 233，840，952.09

2005年1—3月 2004年
主营业务收入 27，255，584.72 183，398，796.34
净利润 377，225.44 8，146，868.60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及股权变更
1.公司将通过银行借款，以现金127，779，944.00元收购兰州市经委原协议受

让并托管的大通河公司71.29%的股权。
2.定价情况：以71.29%股权所对应的大通河公司截止2005年3月31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额为依据，经公司与兰州市经委协商，公司将承继兰州市经委原协议受
让四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格，合计转让价款为127，779，944.00元。

3.股权变更
在公司付清全部款项后， 兰州市经委与大通河公司负责将转让的71.29%股

权变更到公司名下。
五、本次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收购，可使公司主业所控制的生产能力由现在的400万吨扩大到

600万吨。
2.通过本次收购，使公司水泥主要销售市场由目前的自治区内及周边地区延

伸到甘肃、青海、西藏三省区。
3.通过本次收购，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
4.通过本次收购，可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符合公司总

体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目标。
六、公司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5月9日

C07信息披露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Information Exposure2005年5月10日 星期二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05年4月21日、28日，香港合群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连续在香港《文汇
报》发表《声明》及《严正声明》，称其对深圳巨晖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拥有的0.61平方公里矿区中的0.213平方公里矿区拥有合
法开采权，并认为本公司违反上市规则，损害投资者利益，侵害该公司权益；该公
司还致函本公司及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 要求本公司回复在此股权受让事宜
中是被骗还是与上海鸿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谋，并称其已向云南省省委、省政
府、中纪委、中国证监会举报。 针对该公司的以上行为，本公司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 本公司受让上海鸿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巨晖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65%的股权事宜，已按照本公司制订的投资决策权限，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同时深圳巨晖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已同意此次转
让，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 此次股权受让对应的主要资产为深圳巨晖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拥有的采矿权和探矿权， 交易标的价值已聘请广东
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也上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本次交易价格以此评估结果为最终依据，符合公开、公
平的交易原则。

三 、 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持有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证号为
4300000410602的《采矿许可证》和证号为 4300000440054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其中《采矿许可证》的内容表明：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合法拥有对位于郴
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山0.6082平方公里矿区锡矿五年的开采权（2004年12月至
2009年12月），此权利是独有和排他的，不存在与任何他方的产权争议。 本公司在
此股权受让过程中不存在受骗更不存在合谋骗取他方利益的情形。

四、 香港合群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无视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合法拥
有的采矿权等事实，反而以公开发表《声明》、《严正声明》和发函的方式宣称本公
司侵害其权益，已给本公司的声誉造成了不利影响；本公司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
类似侵权行为，本公司也将视事态发展决定采取诉讼等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关于本公司受让上海鸿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巨晖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65%的股权事宜，已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现股权受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工作已完成， 本公司委派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也已开始正常履行
职责。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00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83 证券简称：★ST托普 公告编号：20050516

四川托普软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05年4月28日、4月29日、5月9日， 公司挂牌交易的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

易日达到跌幅限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5.1条的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重要说明
1、公司在咨询主要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后，经确认目前不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公司或主要股东正在策划或与有关当事人进行实质性接
触并且市场已有传闻的重大信息。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四川托普软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093 证券简称：禾嘉股份 编号：2005— 004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四川禾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我公司法人股
14940.45万股（占总股本28687.5万股的52.08%），该公司于2004年11月4日将其中
的1500万股（占总股本的5.22%，）质押给交通银行成都分行，现已解押。

同时，该公司于2005年4月28日将持有我公司法人股中的1761万股（占总股
本的6.13%）质押给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1500万元贷款的质押物。

质押期2005年4月28日—2005年10月19日止。
特此公告

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二00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67 证券简称：沈阳新开 编号：临2005—007

沈阳新区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2005—020

云 南 锡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澄 清 公 告


